重庆市铜梁区共享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区共享电动自行车行业管理，规范共享电动自行车企业管理和服务行为，满足人民群众出行需要，维护良好的城市公共秩序和良好的市容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道路管理条例》《重庆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我区行政区域内共享电动自行车的经营、服务、使用及其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共享电动自行车，是指依托互联网服务平台，由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运营企业（以下简称运营企业）用于经营目的投放，向用户提供分时租赁服务的电动自行车。
第三条 我区共享电动自行车的管理遵循“规范有序、服务为本、多方共治”的原则。
第四条 我区共享电动自行车投放量应当与城市空间承载能力、停放设施资源、公共出行需求等相匹配。原则上需采用无桩模式停车。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五条 区城市管理局负责对共享电动自行车的停放、调度、转运、回收等运营维护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第六条 区城市管理局负责运营企业的运营备案，备案情况及时通报各相关职能部门；会同区公安局与区交通局对共享电动自行车的投放进行审核；建立运营服务考核机制，监督检查运营企业的车辆投放和经营情况。
第七条 区公安局负责对符合新国标的共享电动自行车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注册登记和上牌；负责对涉及共享电动自行车的盗窃、诈骗、故意损毁、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予以查处；对驾驶共享电动自行车的道路通行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负责对共享电动自行车服务的网络信息安全进行监管；负责对共享电动自行车路面违停依法依规予以处置；负责处置涉共享电动自行车行车道路交通事故。
第八条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在编制全区相关规划时，提出共享电动自行车应用的规划要求；负责对共享电动自行车废旧铅蓄电池的收集、贮存、转移、处置和利用环节实施监督管理。
第九条 区城市管理局负责城区范围内共享电动自行车停放秩序的指导和监督管理；加强人行道、广场等公共场所的共享电动自行车停放执法工作，督促运营企业及时处置违规停放车辆；对违规占道、影响市容环境的行为依法予以处置。
第十条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对投放车辆的质量、运营企业的收费行为实施监督管理；依法规范和维护市场经营秩序，对运营企业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第十一条 区融媒体中心负责市民文明使用共享电动自行车的宣传引导工作。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加强对共享电动自行车文明骑行、有序停放等方面的宣传教育，为共享电动自行车的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第十二条 各运营企业作为共享电动自行车的经营责任主体，负责共享电动自行车的运营安全和规范管理；负责配合区各有关部门开展共享电动自行车日常管理工作。
第十三条 其他相关职能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共享电动自行车经营、服务、使用行为实施监督管理，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三章 投放管理
第十四条 严格控制共享电动自行车投放总量，近期（至2025年内）投放总量不超过5000台。远期总量规模由区城市管理局会同区公安局、区交通局等部门根据城区的实际情况（包括市场需求、停放设施承载能力、道路资源利用效率等）和各运营企业的规模、服务能力、社会信用、考核评价因素合理测算后确定。原则上在铜梁区投资建厂的企业优先考虑准入投放。
运营企业应当服从总量控制原则，根据区城管局要求适时调整投放量，并制定可核查的调整方案，达到控制总量后不得再投放共享电动自行车。
第四章 停车位设置和车辆停放管理
第十五条 共享电动自行车无桩式停车位由区城市管理局按照路段总量控制原则，指定停放区域。运营企业在指定停放区域内设置电子围栏，进一步规范车辆停放，未经同意不得擅自设置停放点。
停车区域设置应符合《重庆市城区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停放区设置技术导则》，确保人行道畅通。鼓励在旅游景区、住宅小区等设置规范的共享电动自行车停放点。
第十六条 运营企业应当将共享电动自行车投放至可停放区域，并在手机客户端明确告知用户可停放区域和禁停区域，车辆必须停放在可停放区域才能结束计费或者额外收取车辆调度费用，引导用户将共享电动自行车还至可停放区。鼓励运营企业通过技术创新，运用电子地图、电子围栏等技术手段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
第十七条 区公安局和区城市管理局应结合日常管理工作，加大对共享电动自行车违停、占道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区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八十九条，可对涉及违法行为的车辆进行扣留予以审查，并按照相应的交通违法行为对企业进行处罚。区城市管理局将日常管理中车辆未按停车区域停放、在停车区域随意停放及群众投诉举报情况等信息告知运营企业，运营企业应在接到通知后15分钟内将车辆规整、处置到位。
第十八条 因重大庆典、大型活动或者其他特殊情况，可以临时调整停放区域。临时调整方案由区城市管理局制定并向社会公告。
第五章 企业备案、运维和调度要求
第十九条 运营企业在运营前需向区城市管理局进行运营备案，备案时应提交包括营业执照、办公场所、车辆库房、维修点、人员配置和运营方案等信息材料。运营企业的备案材料通过审核后方可在我区投放运营。
运营企业因合并、分立等原因发生主体变更的，应当及时向区城市管理局报告。
运营企业原则上应采用免押金和骑行后结算的方式提供租赁服务。
第二十条 运营企业应当要求用户实名注册，并与用户签订格式规范、内容公平合理的租赁服务协议。租赁服务协议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一）用户骑行、停放等方面的要求；
（二）收费标准、支付方式等内容；
（三）用户信息安全、服务质量承诺、投诉服务电话、投诉处理期限等内容；
（四）约定信用评分、违约金、黑名单等违约惩处手段，加强对用户违规停放行为的约束。
第二十一条 运营企业应当建立专业的运营维护团队加强对车辆的日常管理。
运营企业必须配备专门的调度车辆，调度车辆要有统一、明显的标识，方便识别。
运营企业投放的共享电动自行车应当保持整洁，车辆车身、车轮有明显污迹尘土的，应当及时清洗。
运维人员工作期间必须统一着装、持证上岗，保持仪容端庄整洁。
第二十二条 运营企业必须配备有专门用于共享电动自行车停放的仓库和维修点，用于日常车辆的集中调度和维修。禁止运营企业占用城市道路等公共空间用于车辆的周转和维修。
第二十三条 运营企业必须配备或租用专门用于电池集中充电的仓库，对共享电动自行车电池实行集中充电管理。充电仓库建设必须符合电气、消防等有关安全标准，严格按照各项要求建设充电设施，确保充电安全。充电仓库所属企业还要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明确相关责任人，严防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第二十四条 运营企业投放的共享电动自行车应经公安部门注册登记和上牌。区消防救援支队按照职责指导相关单位对充电仓库等进行监督检查，依法依规督促整改火灾隐患及违法行为。
第二十五条 运营企业需制定针对高铁站、汽车客运站、轨道交通站等城市重要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旅游景区等热点区域的巡查值守机制以及节假日、重大活动期间的停车管理应急预案，加强停车秩序管理，维护城市环境和交通秩序。
第二十六条 运营企业对投入市场的共享电动自行车需安装配备骑行头盔，并做到随时补充，确保一车一盔。
第二十七条 运营企业应按照不低于车辆投放数量百分之一的比例配备运维人员；对投放车辆性能及时检查、维修，保证每辆车性能符合国家要求；及时回收超过使用期限、存在安全隐患和不能正常使用的车辆，确保车辆完好率达95%以上。
第二十八条 运营企业更新投放车辆前应当回收相应数量的废旧车辆，投放车辆数量总和不得超过所取得的车辆运营配额。
第二十九条 运营企业应采用精准定位、电子围栏等技术手段，执行和落实停放管理要求，并综合采取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客户端警示提醒、用户用车信用评分奖惩、升降收费标准、收取调度费用等措施，对用户车辆停放行为实施有效引导和管理。
第三十条 运营企业应充分利用自身信息平台，通过卫星定位、实时监测、大数据分析等手段，加强对共享电动自行车的日常运营调度，及时平衡区域潮汐车辆供给。
因重大活动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临时调整区域内车辆配置的，运营企业应当配合区相关部门下达的调度任务，及时采取调度措施。
第三十一条 运营企业应向区各相关部门提供各自共享电动自行车信息管理平台账号，并开放相应权限，实现车辆投放、使用、停放、更新等信息的实时查询和动态监管。
第三十二条 运营企业应加强共享电动自行车在投放、转运、维修、充电等环节的安全操作。
第三十三条 共享电动自行车废旧蓄电池由各所属运营企业负责统一回收处理。严禁运营企业将共享电动自行车废旧蓄电池交由无危险废物经营资质的单位和个人收集、贮存、处置和利用。
第三十四条 运营企业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相关要求，严格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数据安全管理和个人信息保护等制度。
第三十五条 运营企业应当建立健全用户的安全保障机制，依法为使用者购买意外伤害保险及第三者责任险，明确涉车事故管理企业及使用人之间的赔偿机制、赔偿流程和标准等保障内容。
第六章 用户使用要求
第三十六条 禁止向1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注册、租赁、使用服务。
第三十七条 用户使用共享电动自行车应当实名注册，并提供真实、准确、有效的信息。禁止用户通过手机注册开锁后向不符合骑行年龄人提供共享电动自行车。
第三十八条 用户使用共享电动自行车应当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城市管理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服务协议约定，文明用车、安全骑行、规范停放，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酒后驾驶、逆行、违反规定载人载物；
（二）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
（三）通过人行横道未下车推行；
（四）进入高速公路等禁止非机动车通行的区域；
（五）在划分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道路上未按规定车道行驶；
（六）违反规定停放车辆；
（七）非法占用、改装车辆；
（八）故意损毁车辆、停放设施；
（九）法律、法规、规章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七章 罚则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条 违反共享电动自行车废旧蓄电池收集、贮存、转移、处置、利用规定的，由区生态环境局依法予以查处。
[bookmark: _GoBack]第四十一条 用户违反本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涉及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由区公安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处罚。
用户非法占用、改装车辆或故意损毁车辆、停放设施的，由区公安局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_Hlk108603794]第四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区城市管理局责令运营企业限期清理违规投放车辆，逾期未清理完成的，由区城市管理局清理处置，相关费用由经营企业承担：
（一）擅自投放车辆的；
（二）实施车辆动态调节后，应当核减车辆未核减的；
（三）实施临时调度后，应当在某区域核减车辆未核减的；
（四）运营企业退出运营没有主动回收车辆的。
第四十三条 运营企业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未及时规整、处置车辆的，由区城市管理局通报相关问题并酌情核减运营投放配额。
第四十四条 共享电动自行车违反本办法规定停放，影响市容环境或者妨碍其他车辆、行人正常通行，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规定的代履行情形的，区公安局、区城市管理局可以依法实施代履行，相关费用由经营者承担。
第八章 附则
本办法自  年  月  日起实施。由区城市管理局负责解释。
